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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2023 年单招章程

根据《湘教发〔2022〕54 号关于做好 2023 年高职院校

单独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我院招生工作实际情况，

制定本章程。

第一章 总则

1、学校全称为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2、学校地址位于湖南省长沙市远大三路黄花国际空港

工业园。

3、学校办学层次及类型为全日制民办高职（专科）。

4、学校国标代码为 14121，省编代码为 4766。

5、学院培养的合格毕业生均颁发国家教育部统一印制

盖有湖南都市职业学院公章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专科层

次毕业证书。

第二章 招生专业、计划及收费标准

单招总计划 4081，招生专业 53 个。（所有专业均不限

招生科类，即物理类、历史类、职高对口类考生均可报考），

2023 年平均学费同比 2022 年有所降低，见附件 1、2。

第三章 报名及志愿设置

1、报名对象：符合我省 2023 年普通高考（含对口招生

考试）报名条件并已参加高考报名的人员。

2、报名时间：2023 年 2 月 21 日－2 月 28 日。

3、报名方式：网上报名。考生可登录湖南省普通高校

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网址：https://ks.hneao.cn）

或“潇湘高考”APP（通过苹果应用商店、腾讯应用宝、华

为应用商店或“考生综合信息平台”首页下载 APP）填报报

考信息。

4、专业志愿设置：设 2 个专业顺序志愿（多填无效），

设专业服从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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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资格证明材料提交：2023 年 2 月 28 日 16 时前携带

本人身份证、湖南省 2023 年高职单招报名身份界定表及相

应资格证明材料到湖南都市职业学院行知楼招生处 201 办公

室办理资格确认手续。不能提供有关证明材料的考生只能以

普通往届生身份报考。需提供的证明材料要求如下：

（1）农民工：半年以上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劳动用工

合同、劳动用工备案信息、半年以上用工单位工资发放记录，

上述四项情形一项以上证明材料。

（2）下岗失业人员：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

（3）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证书。

（4）企业在岗人员：半年以上工资发放流水或社保缴

费记录。

6、报名费缴纳：第一志愿考生缴费时间为 2023 年 3 月

1 日—5 日下午 5 点前，第二志愿考生缴费时间为 2023 年 4

月 1 日—5 日下午 5 点前，考生缴纳报名费 80 元。缴费流程

详见学院官网招生动态，网址：http://www.hnupc.com。

7、准考证打印：准考证打印时间和具体方法：

http://www.hnupc.com

第四章 考试科目、时间安排及成绩计算办法

（一）考试科目安排及总成绩计算办法

1、普通类考生（含应往届普高生、中职生及同等学力

考生）：

（1）具有湖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应届普

高考生（以下简称一类考生），需参加我院组织的“职业技

能测试”，其单招总成绩计算办法为：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总

成绩折算成百分制）×60%+职业技能测试成绩（折算成百分

制）×40%。

（2）不具有湖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成绩的考生（以

下简称二类考生），需参加我院组织的“文化素质测试”和

“职业技能测试”，其单招总成绩计算办法为：文化素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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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成绩（折算成百分制）×60%+职业技能测试成绩（折算成

百分制）×40%。

2、社会人员考生：

需参加我院组织的 “职业技能测试”，其单招总成绩

计算办法为：职业技能测试成绩（折算成百分制）×100%。

（二）考试时间安排

考试时间 考试科目 考试时长 考试内容

一志愿考试时间：

3月 11 日-12 日

文化素质测试 90 分钟 文化素质测试考核内容为语文、数

学、英语等基础科目知识等。

职业技能测试考核内容为职业适

应性能力、职业技能等。

职业技能测试 45 分钟

二志愿考试时间：

4月 8日-9 日

文化素质测试 90 分钟

职业技能测试 45 分钟

备注：1、文化素质测试满分为 100 分，职业技能测试满分为 100 分。

2、考试时间可能会根据疫情形势有所调整，具体以准考证为准。

第五章 录取日程安排

1、预录取名单公示：一志愿 2023 年 3 月下旬，二志愿

4 月中旬。

2、录取确认手续办理：2023 年 4 月中旬。

3、正式录取通知书发放：2023 年 5 月后，通知书物流

可通过微信公众号 hnupc_wx 查询。

第六章 录取规则

1、学院执行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

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及有关补充规定。

考试结束后，以 实际参考人数为基数，确定应届普通高中

毕业考生（使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有效成绩）、

中职考生和往届普通高中考生及同等学力考生（含普通高中

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有效成绩不全的应届普通高中考生，下

同）两类考生的分专业招生计划。

2、当出现多名考生单招总成绩（保留两位小数）同分

时，分别按职业技能测试成绩、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或文化素

质测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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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参考情况，分别划定第一志愿考生、第二志愿

考生、及社会人员考生三个类别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

4、对于第一志愿报考我校的考生，我校按志愿优先的

方式进行录取。根据实际参考人数，分应届普高生、中职生

和往届普高生及同等学力考生两类，按照同比例录取原则，

先确定应届普高生、中职生和往届普高生及同等学力考生的

应录取人数，再减去社会人员考生实际录取人数，遵从学生

专业志愿顺序，按综合成绩（文化素质+职业技能）排名，

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

5、社会人员考生，依次按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先后顺

序，按考生考试综合成绩从高到底录取。社会人员的招生计

划纳入学校单招总计划，未录满的招生计划转为普通计划。

6、所填报的专业志愿均未被录取的考生，专业志愿服

从调剂的按综合成绩（文化素质+职业技能）排名，从高分

到低分依次进行专业调剂录取，专业志愿不服从调剂的不予

录取。

7、按“志愿优先”原则，各志愿考生按分数从高到低

录取。首先录取为第一志愿考生，填报我院第一志愿并参加

考试的考生，严格按照考生的综合成绩从高到低录取。第一

志愿报考我校的考生录取结束后，若仍有部分专业有剩余招

生计划，将向社会公布有缺额的专业及计划数，并针对第二

志愿填报了我校有缺额的专业（或填报了服从专业调剂）且

未被第一志愿学校录取的考生组织考试和录取。第二志愿各

类别分专业招生计划的确定原则、考试要求及录取规则等与

第一志愿的相关规定一致。

第七章 监督机制

1、单独招生工作在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进

行，学院纪检监察部门全程参与监督，自觉接受上级领导部

门和社会的监督，按照“严格程序，加强管理，接受监督”

的原则，做到报名条件公开，选拔程序公开，录取结果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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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机制公开。

2、凡在单独招生中违规的考生及工作人员，按《国家

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 33 号）和《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教育部令 36 号）所确

定的程序和规定，对在单招考试中违规的考生及有关工作人

员从严查处。

第八章 附则

1、本章程由湖南都市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处负责解释。

2、学院不委托任何中介机构或个人进行招生录取工作，

不收取国家规定外的任何费用。任何以“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名义进行非法招生宣传等活动的中介机构或个人，学院保留

依法追究其责任的权利。

3、学院对录取的社会人员考生采用全日制集中（全脱

产）学习管理形式。

4、所有专业对考生外语语种不作要求，学生入校后以

英语语种作为外语安排教学。

5、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国家生源地助学

贷款和困难补助，也可以参加学院组织的勤工俭学。

6、联系方式

学校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远大三路黄花国际空港

工业园

学校网址：www.hnupc.com

招生网址：www.hnupc.com

招生咨询电话：0731-86399188

微信公众号： hnupc_wx

纪检监督电话：0731-86399117

招生专业及收费标准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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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普通应往届考生招生专业和招生计划

序

号
院系名称 专业名称 计划数

学费标

准

（元/

年）

备注

1 包装与艺术学院 印刷媒体技术 50 17000

2 包装与艺术学院 包装艺术设计 40 17000

3 包装与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 125 19500 含社会人员计划 5人

4 包装与艺术学院 包装工程技术 32 19000

5 包装与艺术学院 包装工程技术（3D 广告设计方

向）

50 19500

6 包装与艺术学院 数字印刷技术 32 16800

7 包装与艺术学院 印刷数字图文技术 32 16800

8 包装与艺术学院 印刷媒体技术(3D 方向) 65 19800

9 烟花与爆竹艺术学院 烟花爆竹技术与管理 65 11500

10 烟花与爆竹艺术学院 烟花爆竹技术与管理（艺术方

向）

70 11500 新增

11 航空与城轨管理学院 空中乘务 100 19800

12 航空与城轨管理学院 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 45 17600

13 航空与城轨管理学院 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机场安

检方向)

32 17600

14 航空与城轨管理学院 民航运输服务 25 17600

15 航空与城轨管理学院 民航运输服务(机场客运管理

方向)

25 17600

16 航空与城轨管理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25 19800

17 航空与城轨管理学院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160 19800 含社会人员计划 4人

18 航空与城轨管理学院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100 19500 新增

19 人文与外语学院 应用英语 30 18200

20 人文与外语学院 应用日语 30 18200

21 人文与外语学院 运动训练 100 19500 新增

22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125 19800

23 建筑工程学院 工程造价 65 19800

24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45 19800

25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建筑室内

装饰工程方向)

80 19800

26 建筑工程学院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50 19800

27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消防技术 50 19500

28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设计 60 19800

29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125 20800 含社会人员计划 5人

30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互联网+通信

方向）

100 20800 新增

31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115 20800

32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互联网+方

向)

35 20800

33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软件技术 110 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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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现代通信技术 100 20800 新增

35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26 17500

36 商学院 电子商务 45 19800

37 商学院 大数据与会计 85 18800

38 商学院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50 18800

39 商学院 园艺技术 40 16500

40 商学院 现代农业经济管理 35 16500

41 师范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170 19800

42 师范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355 20800

43 师范教育学院 音乐表演 50 21500

44 汽车与机电工程学院 数控技术 80 17200

45 汽车与机电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125 19800

46 汽车与机电工程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60 17300

47 汽车与机电工程学院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65 19000

48 汽车与机电工程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38 17500

49 医卫学院 护理 300 21500 含社会人员计划 5人

50 医卫学院 护理(老年护理方向) 25 19500

51 医卫学院 护理(母婴护理方向) 40 20800

52 医卫学院 护理(涉外护理方向) 40 21000

53 医卫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40 20800

合计 4081 ——

注：最终招生专业和学费以主管部门审核发布为准。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2022 年 12 月 27 日


